
加工出口區管理費規費及服務費收費標準部分條
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

按營業額計收管理費者，

應於每期終了之次月二十

日前，填具加工出口區區

內事業營業額及管理費申

報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管理處或分處申報營業

額及管理費，並應於當期

終了之次月末日前繳清管

理費：

一、當期向稅捐稽徵機關

申報之營業人銷售額

與稅額申報書影本。

但無法取得營業人銷

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者，得免附。

二、收據明細表。但於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中有明確記載其

金額者，得免附。

三、符合扣抵項目之證明

文件影本。但銷貨退

回與折讓及營業外之

出售固定資產收入，

於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中有明確記

載其金額者，得免

附。

四、其他因審核申報資料

需要，經管理處或分

處要求提供之證明文

件。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按

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計收管

理費者，應於每期終了之

次月末日前繳清管理費。

      經核准在區內投資興

第八條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

按營業額計收管理費者，

應於每期終了之次月二十

日前，填具加工出口區區

內事業營業額及管理費申

報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管理處或分處申報營業

額及管理費，並應於當期

終了之次月末日前繳清管

理費：

一、當期向稅捐稽徵機關

申報之營業人銷售額

與稅額申報書影本。

但無法取得營業人銷

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者，得免附。

二、收據明細表。但於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

報書中有明確記載其

金額者，得免附。

三、符合扣抵項目之證明

文件影本。但銷貨退

回與折讓及營業外之

出售固定資產收入，

於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中有明確記

載其金額者，得免

附。

四、其他因審核申報資料

需要，經管理處或分

處要求提供之證明文

件。

區內事業研發之產

品、技術供其總機構、分

支機構或他人製造、使

用，或  與其總機構、分支  

機構進行貨品及勞務之移

一、為使條文清晰、便於閱

讀，爰將現行條文第二

項及第三項移列新增第

八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

項，以下項次遞移為修

正條文第二項至第三

項。

二、為使各事業別繳納期限

用語統一，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五項「至遲」文

字。

三、為符合比例原則，增列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如有

正當理由得申請展期之

規定，且同一年度以一

次為限，降低其受罰鍰

處分之風險，爰增訂第

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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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租售建築物之公民營事

業外之其他在區內設有營

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應

於每期終了之次月末日前

繳清管理費。

      前三項規定之期限屆

滿前，在區內營業之事業

如有正當理由，得向管理

處或分處申請展期，延展

期限不得逾十日，且同一

年度以一次為限。

轉  ，如未於營業人銷售額  

與稅額申報書中記載金額

者，  應另檢附報單明細  

表、  契約  或其他相關文  

件。

      前二項營業額及管理

費之申報，得以電子文件

辦理。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按

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計收管

理費者，應於每期終了之

次月末日前繳清管理費。

     經核准在區內投資

興建租售建築物之公民營

事業外之其他在區內設有

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

至遲應於每期終了之次月

末日前繳清管理費。

第八條之一  區內事業研發

之產品、技術供其總機

構、分支機構或他人製

造、使用，或與其總機

構、分支機構進行貨品及

勞務之移轉，如未於營業

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中

記載金額者，應另檢附報

單明細表、契約或其他相

關文件。

      前條第一項及前項營

業額及管理費之申報，得

以電子文件辦理。

一、本條新增  。

二、理由同前條修正說明

一，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規費之計收標準

如下：

一、工廠設立許可及登記

事項之規費：依申請

工廠設立許可及登記

事項收費標準收取各

項費用。

二、動產擔保交易登記事

項之規費：依動產擔

保交易法施行細則收

取各項費用。

三、電氣技術人員登記

第十三條  規費之計收標準

如下：

一、工廠設立許可及登記

事項之規費：依申請

工廠設立許可及登記

事項收費標準收取各

項費用。

二、動產擔保交易登記事

項之規費：依動產擔

保交易法施行細則收

取各項費用。

三、電氣技術人員登記

一、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向本

處申請樹立招牌廣告，

於審查許可後已不再發

給許可證，爰修正第六

款「許可證費」為「許

可費」，以符實務。

二、為簡化行政流程，節省

紙張及公帑，申請設立

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

處所之事業，經核准後

發給設立同意函，不另

發紙本登記證，惟因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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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依電業規費收費

標準收取費用。

四、建造或雜項執照費：

按建築物造價千分之

一計收。

五、原產地證明書簽發

費：依原產地證明書

管理辦法收取費用。

六、招牌廣告樹立廣告申

請許可費：固著於建

築物牆面上面積未達

一點二平方公尺者，

每件新臺幣一百元；

一點二平方公尺以上

者，每件新臺幣一千

元。

七、營業或聯絡處所登記

費：每件新臺幣二百

元。

八、新設或變更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審查

費：依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審查費收費

標準收取審查費。

九、申請核發、換發或補

發固定污染源設置、

變更或操作許可證之

審查費或證書費：依

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

操作許可審查費及證

書費收費標準收取證

書費。

十、公司登記事項之規

費：依公司登記規費

收費準則收取相關費

用。

費：依電業規費收費

標準收取費用。

四、建造或雜項執照費：

按建築物造價千分之

一計收。

五、原產地證明書簽發

費：依原產地證明書

管理辦法收取費用。

六、招牌廣告樹立廣告申

請許可證費：固著於

建築物牆面上面積未

達一點二平方公尺

者，每件新臺幣一百

元；一點二平方公尺

以上者，每件新臺幣

一千元。

七、營業或聯絡處所登記

證費：每件新臺幣二

百元。

八、新設或變更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審查

費：依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審查費收費

標準收取審查費。

九、申請核發、換發或補

發固定污染源設置、

變更或操作許可證之

審查費或證書費：依

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

操作許可審查費及證

書費收費標準收取證

書費。

十、公司登記事項之規

費：依公司登記規費

收費準則收取相關費

用。

核申請登記相關文件所

需，仍應收取登記規

費，爰修正第七款「登

記 證 費 」 為 「 登 記

費」。

第十七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

      本標準修正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

一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

訂定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爰新增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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